中方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困难群体
丧葬补助金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国发〔2014〕8号）以及《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有关政策的通知》（湘人社规〔2023〕22号）精神，为健全中方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体系，保障参保困难群体基本权益，切实减轻困难群体丧葬负担，规范丧葬补助金申领、审核与发放流程，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丧葬补助金，是指参加中方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困难群体人员死亡后，其遗属可以领取的一次性丧葬补助。
第三条 坚持保障基本、惠及困难、公开公正的原则。
第二章 补助对象与申领条件
第四条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其遗属可以申领丧葬补助金：
（一）死亡时已在中方县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二）死亡当月由县民政局、县农业农村（乡村振兴）局、县残联等部门认定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返贫致贫人口、重度残疾人。
（三）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应在参保人死亡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申请。

第五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发放丧葬补助金：
[bookmark: _GoBack]（一）死亡后已享受机关事业单位、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或失业保险丧葬补助金的；
（二）被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的（已发放的补助金应予以追回）；
（三）其他因政策不允许发放的；
第六条 对因未及时办理注销登记而多领取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将直接从被注销人员的个人账户余额或丧葬补助金中抵扣。
第三章 补助标准
第七条 符合补助条件的，按每人1200元的标准，一次性发放丧葬补助金。
第八条 今后将根据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央基础养老金标准的调整情况，适时对补助标准进行调整。
第四章 资金筹集与管理
第九条 丧葬补助金所需资金由县财政承担，列入年度财政预算，确保按时足额发放。
第十条 丧葬补助金采取专款专用，资金单独核算，严禁截留、挤占、挪用。
第十一条 政策、流程、结果全程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第五章 办理流程
第十二条 申领人应在参保人死亡当月向所在村镇申报养老保险暂停。
第十三条 申领人应在三个月内，到户籍所在地村（社区）或乡镇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申请办理丧葬补助金和注销登记手续。

第十四条 申领时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湖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注销登记表、中方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困难群体丧葬补助金申领审批表（见附表）；
（二）死亡证明：医疗机构出具的医学死亡证明、公安部门出具的死亡证明、民政部门出具的火化证明等有效死亡证明之一；
（三）继承人证明材料：申领人身份证、户口簿或继承权公证书等有效证件；
（四）继承人银行账户（原则上为社会保障卡或银行卡复印件）；
第十五条 审核发放程序：
（一）村级受理审核：村（社区）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核实死亡信息，公示无异议后（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报乡镇。
（二）乡镇复审：乡镇对材料进行复审。
（三）困难群体主管部门审核：县民政局、县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县残联等部门对申领人提交的申领表进行困难人员身份认定。
（四）县级审批发放：县社保经办机构对上报材料进行最终审批，确认无误后，将补助金发放至继承人提供的银行账户。
第六章 部门职责
第十六条  县人社局：牵头负责制度的组织实施、业务经办、政策宣传和基金监督。
第十七条  县财政局：负责资金筹集和监督管理，确保补助资金及时足额到位。
第十八条  县民政局、县农业农村（乡村振兴）局、县残联：负责低保、特困、返贫致贫、重度残疾人等困难群体的身份认定并负责向人社局提供动态变化数据，确保身份认定的准确性。
第十九条  乡镇、村（社区）：负责政策宣传、申请受理、信息公示和协助调查、资格审核等工作。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细则由县人社局、县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未尽事宜，按照国家、省、市相关政策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细则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



附表1：
	湖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注销登记表

	所属村（居）委会：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参保人员姓名
	
	证件号码
	
	注销日期
	

	注销原因
	□死亡，死亡时间：     年      月     日                  □待遇人员           □缴费人员

	
	

	
	□已享受其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起始时间：      年    月

	
	

	
	□丧失国籍，丧失国籍时间：     年    月 

	
	

	
	□其他，说明：

	以下由指定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填写

	姓 名
	
	与参保人员关系
	
	联系电话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居住地址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申请人承诺： 
以上填写内容真实无误，如不属实，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章）：              年   月   日             
	  

村（社区）、乡镇（街道）审核意见（公章）： 





审核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填写“注销原因”一栏时，请在相关选项后的“□”内打“√”。

	2.互联网渠道受理的，由登录用户的电子身份认证代替纸质签章。

	3.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资金余额由银行代发，凭有效身份证件到指定银行领取。



附表2：
	中方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困难群体丧葬补助金
申领审批表

	类别
	项目
	内容

	死亡人员信息
	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
	

	
	户籍地址
	     省     市    县   （区）    乡镇    村（社区）

	
	参保状态
	□ 正常缴费                      □ 待遇领取

	
	死亡日期
	         年        月          日

	
	困难类型
	□低保   □特困   □返贫致贫   □重度残疾                                             

	
	补助标准
	一次性丧葬补助金 1200元/人

	申领人信息
	申领人姓名
	

	
	与死者关系
	□ 配偶 □ 子女 □ 父母 □ 其他：

	
	联系电话
	

	
	申领人社保卡或银行卡账号
	

	
	开户行全称
	

	
	申领承诺
	本人承诺：所提供信息真实有效，未在其他险种重复申领丧葬补助金，自愿承担不实承诺法律责任。                                                                                                                                                                                                                             

申领人签字（按手印）：                日期：                                                     

	代办信息（选填）
	代办人姓名及身份证号码（附委托书）
	

	相关部门身份认定意见
	村（社区）审核意见
	经审核，                                              审核人（签字盖章）：                  日期：             

	
	乡镇审核意见
	经复核，                                                  审核人（签字盖章）：                  日期：            

	
	主管部门（民政、残联、农业农村）审核意见
	经审核，参保人死亡当月确系           人员。                             审核人（签字盖章）：                  日期：             

	人社部门审批意见
	县社保经办
机构审批意见
	经审批，同意发放丧葬补助金1200元。                               审批人（签字盖章）：                  日期：             



